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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印度整体关税水平较高，尤其是农产品和包括摩托车在内的部分工

业品，且关税政策变动频繁，缺乏透明度。２００８年印度调整了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和部

分敏感产品的出口关税。２００９年１月印度开始禁止进口原产于中国的玩具，禁期６个

月。经中方交涉后，印度修改禁令，允许符合美国玩具安全标准（ＡＳＴＭＦ９６３）或国际标

准化组织标准（ＩＳＯ８１２４ＰＡＲＴＩ１１１或ＩＳＯ９８７３ＰＡＲＴＩ１１１）的中国产玩具进口。

２００８年印度对中国密集发起多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数量及涉案金额都超过

往年。在投资方面，印度多次以“安全威胁”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印承包工程。提醒相

关企业予以关注并积极应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５１７．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４％。其

中，中国对印度出口３１５．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２％；自印度进口２０２．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３８．６％。中方顺差１１２．２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矿务燃料、塑料及其

制品、蚕丝、无机化学品、车辆、光学医疗设备、工业用纺织品等；自印度进口商品主要包括

矿砂、棉花、铜及其制品、钢铁、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硫磺、石料、石灰及水泥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印度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２亿美元；完成

劳务合作营业额４３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４９０６万美元。２００８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９２个，实际使用金额８８０５

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印度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有《１９６２年海关法》和《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其中，

《１９６２年海关法》是印度管理进出口关税及规范关税估价标准的主要法律依据，《１９７５

年海关关税法》详细规定了进出口商品海关关税分类、适用税率及具体征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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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财政部下属的中央销售税及关税委员会负责关税的制定与调整，并在每年的

政府财政预算案中公布当年的主要关税调整情况。

印度关税大部分为从价税。关税主要包括：基本关税、附加关税、特别附加关税和

出口关税等。

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度宣布将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优惠安排”，单方面给予包括

３４个非洲国家在内的全部５０个最不发达国家（ＬＤＣ）免关税市场准入待遇。

根据印度这一计划，此次免关税安排将覆盖印度全部税目的９４％，尤其将对构成

ＬＤＣｓ全部出口额９２．５％的税目提供优惠市场准入。这些产品包括棉花、可可、铝矿石、

铜矿石、腰果、蔗糖、成衣、鱼片和未加工钻石等。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印度政府决定修改进口成衣关税征收方法，将以前根据最高零售价

征收方式改为根据海关发票价格征收。

（２）关税水平及其变化

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推出降低关税的政策，并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公布。根

据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７年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为１４．５％。农产品简单平均关

税税率为３４．４％，非农产品为１１．５％。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印度财政部公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国家财政预算》，对有关税收

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涉及关税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关税税率最高１０％保持不变；非农产品的基本关税依然维持在１０％。项目进

口关税税率降为５％。

采矿业：为了满足国内对铬的需求，铬砂出口关税从每吨２０００卢比增至每吨３０００卢比。

制造业：为降低制造业成本，将铝锭和钢锭进口关税从５％削减至零。为促进体育

运动产品制造业发展，将进口用于生产运动产品的机器设备关税从７．５％下调至５％，对

生产运动产品的原材料免关税。对直升机模拟器免关税。对在建工程项目所需产品进

口关税从７．５％减至５％，但对电力行业一些实施技术标准的产品征收５％的反补贴税。

对卫星地面测试设备关税从１０％调至零。对口径为０．１７７的气手枪关税从３０％调至零。

食品业：杀菌离心机进口关税从７．５％削减至零，以增加奶制品保存期，促进奶加工

工业发展。

珠宝加工业：为促进珠宝工业发展，对进口粗加工氧化锆实施免关税，对精加工氧

化锆进口关税从１０％下调至５％。对进口未加工和粗加工珊瑚关税从１０％下降至５％。

医药业：将用于生产ＥＬＩＳＡ制剂的原材料关税从１０％下调至５％，并免交版权税和

反补贴税。对特定的挽救生命的药物和用于药物生产的原料的关税从１０％下降至５％。

ＩＴ及电信业：对机顶盒和用于ＩＴ和电信产业硬件原材料免关税，对会聚信号类产

品关税从１０％下调至５％。

畜牧业：为了降低牲畜和家禽的饲养成本，将维他命和矿物质混合饲料关税从３０％

降至２０％，磷酸关税从７．５％下调至５％。对金枪鱼饵关税从３０％调至零。

化工业：为了促进化肥行业发展，对粗制和未精炼的硫磺关税从５％下降至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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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聚合物生产的进口石脑油，关税从零增至５％，对用于化肥生产的进口石脑油免关税。

烟草：雪茄进口的基本关税从３０％提高到６０％。

橡胶：对氯丁基橡胶、溴丁醛橡胶关税从１０％降至５％。对聚酯轮胎帘布关税从

１０％降至５％。

除了财政预算外，印度政府还通过关税委员会发布通告等形式调整部分特殊商品

的关税，２００８年的关税调整包括：

① 下调毛棕榈油进口关税

２００８年３月，印度将毛棕榈油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４５％下调到了２０％；将精炼棕

榈油的进口关税从５２．５％下调到了２７．５％；将初榨菜籽油的进口关税从７５％下调到了

２０％；将精炼菜籽油的进口关税从７５％下调到了２７．５％；将初榨葵花油进口关税从

４０％下调到了２０％；将精炼葵花油进口关税从５０％下调到了２７．５％。

② 调低原油和燃油进口税和消费税率

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印内阁秘书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提高燃油价格、降低原油和燃

油进口税及消费税的决议。该决议中有关降低原油、燃油进口和消费税的措施包括：原

油进口税率由５％降至０；汽油和柴油进口税率由７．５％降至２．５％；汽油和柴油消费税

各降低１卢比，分别降至１３．７８卢比／升和３．５卢比／升。

③ 取消棉花进口税

根据印度中央消费税和关税委员会第８４号通告，自７月８日起取消棉花进口税。

此前，印度政府对棉花进口征收１０％的基本税和４％的特殊税。

④ 对钢铁产品和豆油重征进口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印度海关发布通告，宣布由于国际商品价格下调，为保护本国

生产商，将对部分产品关税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取消早先对于特定的钢铁产品，如生铁、半成品钢、扁钢和长钢等钢铁产品的免关

税待遇，对上述产品重新征收５％价格的关税。

取消早先对于生大豆的免关税待遇，相应的对非精炼豆油将征收２０％价格的关税。

精炼大豆油的关税无变化。

以上修改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８日生效。印政府此次对钢铁产品重征进口税，主要目

的是为防止廉价进口钢铁产品，尤其是防止中国钢铁产品大量进入印度市场。

２．进口管理制度

印度商工部为进出口管理的主要部门，下设商务、产业政策与促进两大部门。商务

部下设印度外贸总局（ＤＧＦＴ）和供销总局。《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外贸政策》是印度现行的外

贸指导性政策，自２００４年９月生效以来，印度商工部每年均对该政策进行修订或补充，

作为新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

（１）基本进口制度

印度对进口产品的管理较为复杂，主要分为四种情形：自由进口品，只需填写“公开

一般许可证”即可进口；禁止进口品，如野生动物产品及象牙、动物胃内膜以及动物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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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品；限制进口品，即需要获得印度外贸总局签发的特别许可证方可进口，包括部分

化学品以及畜产品；以及专属进口品，即只有政府的贸易垄断公司才能按照内阁批准的

时间和数量进口的产品，包括石油产品、部分药品以及散装粮食等。

（２）放宽豪华车进口标准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印度外贸总局发布公告表示，将放宽印度豪华车的进口标准，离岸价超

过４万美元、排量超过３０００ｃｃ的汽油汽车或排量超过２５００ｃｃ柴油汽车都符合进口条件。

根据这项新规定，以前需要原产国提供安全和排放证书、使之符合印度规定的进口

条件被取消。但是，进口的豪华车必须符合欧盟的安全和排放标准。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度商工部为出口管理的主管部门。印度禁止出口的商品包括野生动物、部分木

产品、化工木浆等，除此之外，印度还通过特别禁令等对部分敏感产品的出口实行管制。

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度商工部颁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外贸发展补充政策，对有关行业和

产品出口给予优惠，主要包括：将权利义务证书计划（ＤＥＰＢ）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５月；对于

出口公司的所得税优惠延长至２００９年；玩具和运动商品出口在已有的重点出口商品优

惠政策下再给予５％的税收抵扣；水果、花卉出口在已有的农产品优惠政策下再给予

２．５％的税收抵扣。

（１）取消对奶制品的出口激励措施

２００８年４月，印度商工部对外贸易总局发出通告，取消了在特定农产品生产计划和

焦点市场计划（Ｆｏｃｕ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ｈｅｍｅ）下对牛奶、酪蛋白和其他奶制品实行的出口激励

措施。

（２）调整种用玉米、非巴斯玛蒂大米和部分食用油的出口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印度政府分别禁止了非巴斯玛蒂大米和食用油出口，２００８年７月

３日禁止所有玉米的出口。但随后印度政府又发布了若干公告，对上述产品的出口管理

措施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９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年第３２号公告，决定自即日起

允许种用玉米和种用非巴斯玛蒂大米的出口。同日，该局还发布２００８年第３３号公告，

决定自即日起允许蓖麻油、其他固定（不挥发）植物油、混合制成的动物质食用油和植物

腊的出口。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公告，宣布自１０月１５日起放开非巴斯

马蒂类大米中的Ｐｕｓａ１１２１精品大米出口，且规定出口须符合３种限制条件，即：购销合

同须在出口前向印度农业和加工食品出口发展局（ＡＰＥＤＡ）备案；最低ＦＯＢ价格不得低

于１２００美元／吨或４８０００卢比／吨；只允许通过Ｋａｎｄｌａ、Ｍｕｎｄｒａ、Ｋａｋｉｎａｄａ、Ｋａｌｋａｔａ、

ＪＮＰＴ，Ｍｕｍｂａｉ和Ｐｉｐａｖａｖ六个港口出运。

（３）调整纺织品、棉花、皮革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起，取消棉花出口退税。此前，印度对棉花出口商提供ＦＯＢ货

值１％的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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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起，印度政府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纺

织品、皮革、自行车和木制产品。其中：针织宽松上衣、衬衣、棉条的退税率降至为８．８％，

人造纤维为１０．５％。棉纱（本色）调整后的退税率为４％，棉纱（染色）调整税率为５％，不考

虑纱支粗细。政府还宣布上调弹性纱的退税率，从７．６％提高到９％，同时也上调了弹性面

料的退税率，从６．５％上调至７．６％。同样，咖啡、茶叶和光学纤维的退税率也被上调。

（４）印度政府多次调整铁矿石、粉矿出口关税

２００８年印度政府先后于１１月１日和１１月１０日对粉矿出口关税进行调整，经过调整

后，高品位印度粉矿（６３％）关税约在５美元／吨，而低品位粉矿（５８％）关税约为３美元／吨。

对于铁矿石的出口关税，印度政府也于２００８年进行多次调整。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

印度财政部发布第１２１号海关公告，规定自即日起对铁矿石（精矿）出口征收８％的从价

税，取代１０月３１日开始实施的每吨２００卢比的固定出口税。

印度是中国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印度政府在一年之内多次调整铁矿石的出口关

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中国进口商带来相应的困扰。

４．贸易救济制度

印度贸易救济制度主要由下列法律法规组成：《１９７５年海关关税法案》修正案、

《１９９５年关税（对倾销商品及其倾销幅度的证明、计算及损害的确定）规则》、《１９９７年海

关关税（保障措施的确认和评估）规则》和《２００２年海关关税（过渡期产品特别保障税）规

则》。印度商工部所属的印度反倾销总局负责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工作。

５．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１日，印度商工部宣布设立一个新的电信业出口促进委员会，为该部

门的出口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外国贸易政策（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也将ＩＴ，ＩＴＥＳ以

及自然科学与能源的研发包括在内。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印度工业政策促进局（ＤＩＰＰ）负责制定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

批准程序分为自动批准和政府审批两种。印度储备银行负责按自动审批程序，对符合

自动批准条件的外资进行审批。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负责对需要政府审批的外资

项目进行审批。

１．进一步放宽ＦＤＩ限制

印度内阁于１月３１日批准修订部分领域的ＦＤＩ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民航业：外国企业可以投资航空货运、非定期航线、包机航线及机场地面服务，投资

比例上限为７４％；允许外国企业１００％投资飞机维修、飞行训练、直升机服务等领域。

石油及天然气：取消在石油产品营销行业外国投资者须在投资后５年内向印度合作

伙伴或公众转让２６％股权的规定；将外资对国有石油炼化企业的投资比例上限提高

至４９％。

商品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外资投资比例上限为２６％，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上限

为２３％，单笔外商投资不得高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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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调查公司：外资对资信调查公司的投资比例上限为４９％，其投资需获得印度政

府和储备银行的批准。

采矿业：获得政府预先核准后，允许外资１００％投资钛矿开采、分选业务。

工业园区：商工部公告（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２，２００５）中的有关规定将不再适用于工业园区

开发。（ＰｒｅｓｓＮｏｔｅ２，２００５主要规定外资在城镇、房屋、基础设施领域的土地占用和投

资金额限制）

２．提高自动批准行业大部分部门外资比例上限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印度商工部长宣布将对自动获得批准进入的大部分行业部门的

外国投资上限提高至１００％，并表示外国直接投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内投资的补充途

径，并提供技术升级，帮助印度获得全球化的管理水平和经验。

３．禁止投资领域

目前印度完全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包括：零售业（除单一品牌商品的零售）、原子能

产业、赌博业和彩票业。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８年７月，印度政府重新启动对其陈旧而僵化的劳动法的修订工作。印度劳动

法律的僵化使得工业一直不能较快发展，不能为年轻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印度劳动部曾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提出两条劳动法修订建议。其一，修订“工业争议法”

中有关企业裁员和关闭的规定；其二，修订“合同劳工法”中有关合同劳工不适用情形的

规定。目前，该委员会已完成研究报告，并将于近期征求工会意见。该委员会报告的主

要建议包括：更宽松的雇佣和解雇政策，在简化４３件法律的基础上编纂劳动法典，以及

将劳动法的实施由主要依靠政府检查转变为主要依靠自愿遵守等。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印度公布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法规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３日，印度公布《２００７年防止食品掺杂法（修订）》。法规包括以下内容：

（ｉ）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食品包装上的标签应标示“本产品含有（甜味剂名称）”；

（ｉｉ）允许安赛蜜用于果汁饮料和浓缩果汁饮料，最大限值均为３００ｐｐｍ；

（ｉｉｉ）规定止咳糖中三氯蔗糖的最大限值为１５００ｐｐｍ；

（ｉｖ）对销售和许可条件的规则做出编辑上的修改；

（ｖ）乳化剂和稳定剂使用限制的规则；

（ｖｉ）在甜味剂项目中增加三氯蔗糖及其描述；

（ｖｉｉ）增加止咳糖的标签要求，同时放宽止咳糖中蔗糖的最低限制；

（ｖｉｉｉ）在食品添加剂清单中，对分类为即食混合食品的食品项目做出编辑上的校正。

２．印度公布２００８年植物检疫令草案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３日，印度公布２００８年植物检疫令草案。２００８年植物检疫令草案（印

度进口法规）（第一次修订）拟放宽有关１４项产品进口的管理规定。１４项产品中，有１２

项为繁殖种子材料，１种为种植材料，１种为消费材料，另有８种新增项（Ｓｌ．Ｎｏ．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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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９）。实施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５日。

３．印度公布有关进口动物角／蹄的法规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６日，印度政府农业部畜产乳业部公布名为“印度进口工业用动物角／

蹄的兽医证书”的通报，涉及印度进口动物角／蹄的卫生条件，包括由出口国指定兽医机

构出证的产品来源一般信息及卫生信息、装船（进口）后要求等，实施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７月。

４．公布有关预包装食品标签法规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通报了《２００８年防止食品掺假规则（第２次修

正案）》，阐明了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各种标签指南。批准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４日。

５．印度再次推迟印制烟草警示标志

印度政府将在香烟和雪茄包装上印制健康警示图片的强制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

日推迟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此为两年内第５次推迟该项决定。

６．印度发布２００８年的中央机动车辆规则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印度通报《２００８年的中央机动车辆（修订）规则》，规定了由１９８９

年的中央机动车辆规则及其随后的修正案覆盖的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柴油

车辆的排放标准。

７．禁止进口中国巧克力或含奶食品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印度商工部对外贸易总局发布第６７号公告，自即日起禁止进口

源自中国的巧克力、巧克力制品和含液体或固体牛奶成分的糖果和食品。该公告同时

将９月２４日开始实行的对中国牛奶和牛奶制品３个月进口禁令延长６个月，延长到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８．印度制定无霜冰箱能耗标准和规范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印度能源部发布通报，经与能源效率局磋商制定出无霜冰箱能

耗标准和规范，对无霜冰箱标签显示的详细内容和方式做了详细介绍。该规范的拟生

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４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２００８年，印度仍保持了整体较高的关税水平。印度工业品的平均适用关税较高，主

要是对石化产品、汽车、摩托车以及钢铁等产品征收的关税仍然较高。例如，印度对食

品或饮料工业用香料征收高达１００％的关税；对载人机动车及摩托车都征收１００％进口

关税。

印度农产品约束关税居世界较高水平，从１００％—３００％不等，农产品的平均约束关

税为１１４％。虽然印度很多农产品适用关税低于约束关税，但是仍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

品和加工食品的进入构成了壁垒。例如，印度对浓缩牛奶、奶油、蜂蜜等征收６０％的关

税；对大蒜征收１００％的关税；对咖啡、茶的进口关税都为１００％；小麦、棕榈油等关税为

１００％；对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酒等征收１８２％的进口关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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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升级

印度存在关税升级现象，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领域。例如，印度对冷、鲜、冻肉类

征收３０％的进口关税，但是对香肠及类似产品征收１００％进口关税。新鲜葡萄的进口关

税为４０％，葡萄干为１０５％，葡萄酒为１００％关税。新鲜梨和苹果分别征收３５％和５０％

的关税，但是对苹果酒和梨酒则征收１００％关税。

另外，印度对摩托车零部件征收１２．５％的关税，但是对摩托车整车进口关税高

达１００％。

３．关税配额

印度对部分产品实行关税配额，主要包括奶粉、玉米、初榨葵花油及红花油、精炼菜

油及芥子油。由印度商工部下属的外贸总局负责配额的分配。印度的进口配额分配程

序复杂且不够透明，中方希望印度能够尽快改进其做法，促进双边贸易的正常开展。

４．附加税

印度政府对除酒类或酒精饮料外的国内产品的相似产品征收与中央消费税等税率

的“附加税”。２００７年７月，印度公布了海关通告，对酒精饮料免征附加税。同时，印度

政府将葡萄酒的适用关税从１００％提高到１５０％。蒸馏酒的适用关税保持在１５０％

不变。

５．额外附加税

２００６年３月，印度政府规定了４％的从价“额外附加税”。额外附加税也叫特别附加

税，适用于所有的进口品，除非海关发布通告予以减免。２００７年９月，印度政府公布了

海关通告，允许进口商在国内销售后（支付了增值税）申请对进口环节支付的额外附加

税的退税。但是退税的过程非常繁琐且耗时。

６．关税透明度

印度政府虽然每年公布进口关税及附加关税率，但是却没有一个官方出版物囊括

进口关税、税费的所有信息。进口商必须分别参照海关关税表和消费税率表，以及其他

额外的公开通告、通知等才能判断出当前的实际税率。而且印度政府经常在一年之内

多次发布通告对同种商品调整进口关税，缺乏可预见性，给相关企业造成很大的困扰和

不变。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许可证要求

虽然印度已取消对进口资本货物的诸多限制，对于剩余寿命在五年以上的进口二

手资本货物，终端消费者可免申领进口许可证，但是在进口翻新的电脑备件时，只有印

度特许工程师证明该设备剩余寿命至少达到８０％以上，才允许进口。而印度国内原材

料的翻新电脑备件则不受此要求的约束。而且许可证要求非常繁琐细致，且从申请到

批准的时间非常长，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４日，印度商工部对外贸易总局发布第６４号公告，规定自即日起对

无缝钢管（ＨＳ７３０４）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且规定只有建筑、汽车制造和石油等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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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凭印度对外贸易总局颁发的进口许可证方能进口，其他贸易用途的无缝钢管

则不允许进口；对碳（ＨＳ．２８０３００１０）、橡胶轮胎（ＨＳ．４０１１２０１０）、木纤维板或其他木纤维

板（ＨＳ．４４１１１２００，４４１４１３００，４４１１１４００）以及合成纤维长纱线（ＨＳ．５４０２４４００）实行进口

限制管制。

印政府已对热轧钢卷实行进口限制管制，并对长钢等钢材重征５％的进口税。此次

对无缝钢管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是印钢材进口管制措施的再次调整，主要目的是为防

范中国廉价钢材冲击印度市场。

２．限制硼酸进口

２００４年起，印度政府要求所有进口的硼酸都必须与杀虫剂有关，不论产品是否用作

杀虫剂或只是作为生产原料使用（例如，可以用于生产玻璃或陶瓷）。硼酸的大多数用

途都是作为非杀虫剂使用。硼酸的销售商无法进口硼酸用于再销售，因为他们无法获

得政府部门颁发的“无异议证书”（ＮＯＣ）。无异议证书需要在申请进口许可之前向印度

农业部的“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ＣＩＢ＆ＲＣ）会申请。无异议证书的要求从２００６年７

月开始延长３年。硼酸的最终用户在获得向中央杀虫剂与登记委员会颁发的进口许可

后可以进口硼酸。但是，进口许可也包括吨数限制，超过限制数额的不得进口。同时，

印度本国的提炼厂可以生产并销售非杀虫剂用途的硼酸，只要有记录表明他们没有将

其销售给杀虫剂最终用户即可。中方希望印度对此产品不采取进口许可证制度。

３．保质期要求

印度要求医疗器械和食品进口的时候，产品必须在其原有保质期时间的６０％之内，

该规定明显有利于印度本国产品，而对进口产品造成了贸易歧视。

４．禁止进口中国玩具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发布２００８财年第８２号公告，宣布依据

１９９２年印度《对外贸易法》第５章和第３（２）章规定，自即日起禁止进口海关税号９５０１、

９５０２和９５０３项下的中国玩具，禁期为６个月，直到发布下一个公告为止。２００９年２月

７日，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向其下属的各许可证管理局和印度海关各口岸专员发出第５８

号通知，对其第８２号公告做了补充说明。该通知规定：“第８２号公告项下禁止的中国玩

具系指所有原产于中国的玩具，包括从第三国进口至印度，但属于中国生产的玩具；装

运日早于第８２号公告发布日期的中国玩具不在禁止之列，被视为允许进口。”

印度在其公告中未说明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的原因。由于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印度玩

具市场６０％的份额，印度政府的上述做法已受到多方质疑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印度玩具

产业。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这种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经过中方的不断交涉，印度商工部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２日发布第９１号公告，对２００９年

１月２３日颁布的第８２号有关全面禁止进口中国产玩具的公告进行修订，允许符合美国

玩具安全标准（ＡＳＴＭＦ９６３）或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ＩＳＯ８１２４ＰＡＲＴＩ１１１或ＩＳＯ

９８７３ＰＡＲＴＩ１１１）的中国产玩具进口。该公告表明其全面禁止进口中国产玩具的态度

有所松动，但中方同时注意到，印度玩具禁令及后来的标准要求仅专门针对中国产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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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而对其他国家产的玩具的进口以及印度产玩具并无此项要求，因此，印方的相关做

法仍然明显违反ＷＴＯ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中方将继续与印方交涉磋商，

要求印方取消该项玩具禁令。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度对进口交易采取歧视性海关估价标准。只要海关认为低于正常的竞争价格就

可以拒绝进口产品的申报交易价。印度海关的估价方法往往不能反映实际的交易值，

提高了实缴税额，成为其控制进口规模的手段。据企业反映，自２００７年９月以来，印度

在进口ＤＶＤ机、（磁带）母带以及数字线性磁带时将版税包括在海关价值内估价。中方

希望印度能调整其海关估价程序，使其更加符合对ＷＴＯ《海关估价协议》的承诺。

印度政府继续对进口大豆油实行市场参考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进口大豆油征收

４５％的关税。当印度政府的市场参考价高于交易价时，实际关税就会高于印度对 ＷＴＯ

承诺的４５％的约束关税。虽然印度政府每隔１５天会定期对市场参考价进行评审，但并

没有公布对该程序的正式规定，因而使这一制度缺乏透明性和可预见性。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透明度

印度往往不履行 ＷＴＯ／ＴＢＴ协定与ＳＰＳ协定的通报义务，其技术法规、合格评定

程序及卫生检疫措施存在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情况。印度在履行ＴＢＴ协定通报义务

方面一直存在较大欠缺，往往不对其通报的技术法规留出足够的评议时间，或在通报之

时就已实施。中方希望印度遵守ＴＢＴ协定规定的“至少提前６０天通报技术法规草案，

以供其他成员提出意见”的义务。

２．包装标准

印度政府拟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出台更严格的进口货物包装标准，该标准将要求所有国

外出口商在将货物出口到印度之前必须进行包装。目前，印度进口商可在进口货物抵

达港口后对货物进行包装。新的包装要求出台后将使进口货物成本上升，从而提高印

度国内产品的竞争力。

３．化妆品注册要求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５日，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向 ＷＴＯ通报了《２００７年的药品和化妆

品（修正）规则》，规定了化妆品的注册和认证要求。该修正案引入了进口化妆品注册系

统，这将增加进口化妆品的时间成本和不必要的费用成本，注册需要进口化妆品提供产

品详细信息，涉及商业秘密。该法规修正案还要求对化妆品的生产设备进行检查。这

些举措增加了生产商的负担，对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并非必要。

４．防止食品掺假法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向 ＷＴＯ通报了《２００８年防止食品掺假

法（第２次修正案）》，规定了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各种标签指南。该草案要求产品配料清

单中对各种配料标明颜色和味道，中方希望印度阐明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此外，该草案

规定产品标签必须中标明生产日期和包装日期，但现行国际标准都无此强制性要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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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日期和包装日期并不属于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因此中方希望印度政府说

明做此强制性要求的原因，并希望印度能够使其技术法规与国际标准相一致。

５．强制认证

印度政府对６８种特定产品（包括奶粉、婴幼儿奶制品、包装饮用水、部分型号的水

泥、家用电器、煤气瓶和多功能干电池等）要求在进入印度之前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的

强制认证。相关高额的认证费等均由外国生产企业承担。

６．针对中国电力设备的强制性条款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印度目前正在拟定针对中国电力设备（尤其是锅炉）的严格限制性条

款，印度中央电力委员会（ＣＥＡ）正在着手制定相关标准。中国对印输出电力设备今后

将面临几大强制性要求。

主要强制性要求包括：中国电力设备供应商必须在印度建立配件和服务中心，以便

在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及时抢修；进口的中国电力设备必须附带英文的技术标准和检测

流程说明书；印度业主根据ＣＥＡ制定的统一标准对进口设备的质量和性能进行监

督等。

电力设备包括锅炉、涡轮、汽轮机、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等。随着中国电力设备

出口持续增长和近年来印度对电力设备进口需求的激增，中国电力设备对印度出口实

现快速增长，出口市场潜力巨大。此次印度专门针对中国的电力设备设置标准，对中国

相关产品的出口设置了贸易壁垒。中方对此密切关注。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根据印度有关生物技术的规定，印度基因工程审查委员会（ＧＥＡＣ）是批准转基因产

品进口、生产和销售的惟一指定机构。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在进口前必须获得该委员会

的批准，并且进口商必须对含有生物技术特性的产品的交付进行申报。

由于国际上转基因大豆很普遍，而印度最大的进口食品是食用油，因此印度的相关

规定限制了含转基因成分的油菜籽和葵花籽的对印出口。

２００７年，印度环境与森林部（ＭＥＦ）发布通报，对于转基因加工食品的生产、销售和

进口，只要最终产品不是活体转基因产品（ｌｉｖ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可以不需要ＧＥＡＣ

的批准。印度外贸总局正在对相关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允许无需ＧＥＡＣ的批准进口

转基因加工食品。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０８年新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及其进展

印度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立案数量继欧盟和美国之后位

居第三。近年来印度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仅２００８年印度共对中国发起１５起反倾销案

件，涉及的产品有：尼龙扎带、聚酯纱线、中密度纤维板、塑料加工设备、汽车动力转向系

统、亚麻织物、轮胎硫化机、子午线轮胎、瓷砖、青霉素工业盐、乙基氯化物、不锈钢冷轧

平板、热轧钢板、中重型商用车前梁桥和转向轴以及用于橡胶生产中的碳黑。

２００８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涉案总金额已经超过１３亿美元，约为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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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１７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２月三个月内对中国密集

发起１０起反倾销调查，２起保障措施，此三个月发起案件的数量已达到往年平均水平，

涉案金额约１１亿美元。

（１）印度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尼龙扎带启动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尼龙扎带进行反倾销立

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３９２６９０００和３９２６９０１０。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４

月—２００７年６月，损害调查期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财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财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财年

以及倾销调查期（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３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尼龙扎带做出反倾销初

裁，采用最低限价措施，如果低于最低限价，则按照到岸价与最低限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临时反倾销税，反之则不予征收。其中，中国涉案产品的最低限价为１９９．４４卢比／千克。

在本案中，中国企业并未应诉，印度商工部以结构价格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

（２）印度对中国聚酯纱线发起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印度商工部对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聚酯纱线（全取向丝、全拉伸

丝、纺丝拉伸丝和涤纶扁平丝）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５４０２４７。

在本案中，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损害调查期包括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度商工部初步决定以中国台湾作为计算中国

和越南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地区）。

（３）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等５国的中密度纤维板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６月６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泰国和斯里兰卡的

中密度纤维板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４４１１００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４）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动力转向系统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３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动力转向系统（Ｐｏｗｅｒ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８７０８９４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为２００４年４月—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日—１２月３１日。

（５）印度对华塑料加工设备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塑料加工设备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８４７７１０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度、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以及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６）印度对亚麻织物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亚麻织物进行反倾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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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５３０９００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

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倾销

调查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

（７）印度原产于中国轮胎硫化机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轮胎硫化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８４７７５１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

年４月—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倾销

调查期。

（８）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瓷砖启动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瓷砖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

产品海关编码为６９０８９０９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

（９）印度对原产于中国午线轮胎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和泰国的公共汽车和卡车用子午线

轮胎（Ｂｕｓ＆ＴｒｕｃｋＲａｄｉａｌＴｙｒｅｓ）发起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４０１１２０１０、

４０１３１０２０和４０１２９０４９，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３月。

（１０）印度对原产于中国青霉素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青霉素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

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４１１０１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财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财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财年和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

（１１）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乙基氯化物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乙基氯化物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年；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财年、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财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财年以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年。

（１２）印度对华不锈钢冷轧平板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日本、韩国、欧盟、南非、中国台湾、

泰国和美国的不锈钢冷轧平板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１９３１、

７２１９３２、７２１９３３、７２１９３４、７２１９３５和７２１９９０。

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５

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

（１３）印度对中国热轧钢板发起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印尼、等国家的热轧钢板进行反倾

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０８００００，包括钢卷、钢板、钢条等厚度不超过２０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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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度在６００毫米以上的热轧钢产品。

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４年４月—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２００７年４月１

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初步计算，２００７年，中国对印度出口涉案产品价值达６．８６亿美元。

由此，该案超过青霉素工业盐案，成为印对中国发起的涉案金额最高的反倾销案件。

（１４）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中重型商用车的前桥梁和转向关节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中重型商用车的前桥梁和转向关节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３２６９０９９、７３２６１９１０、７３２６１９９０、８７０８５０００、

８７０８９９００、７３２６９０９９、７３２６１９１０、７３２６１９９０、８７０８５０００和８７０８９９００。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９月３０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５年４月—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以及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９月３０日。

（１５）印度对中国碳黑进行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澳大利亚、伊朗、马来西亚、泰国和

俄罗斯的碳黑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８０３００１０。此次调查的碳黑

是用于橡胶生产中的。

本案的倾销调查期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损害调查期包括２００５

年４月—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３月以及倾销

调查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

２．２００８年新发起的保障措施案件及其进展

２００８年，印度对全球发起的２起一般保障措施涉及中国产品，分别为邻苯二甲酸酐

和直链烷基苯。

（１）印度对邻苯二甲酸酐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调查局对邻苯二甲酸酐（俗称苯酐）进行

保障措施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１７３５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印度对邻苯二甲酸酐做出保障措施初裁：对涉案产品加征２５％的

从价临时保障措施税。

（２）印度对直链烷基苯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发起对海关编码为３８１７００１１的直链烷

基苯（ＬｉｎｅａｒＡｌｋ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进口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０日，印度财政部保障措施局做出了直链烷基苯保障措施调查的初

裁，建议对涉案产品（印度海关编码３８１７００１１）进口征收２０％的从价临时保障措施税，为

期２００天。

３．２００８年做出终裁的反倾销案件

２００８年，印度共对技术用和食品用磷酸、顺丁烯二酐、头孢三嗪钠、双氯芬酸钠、硫

化黑、橡胶助剂、过氧化氢和ＤＶＤ可刻录光盘等８起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原审案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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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终裁，应诉企业都获得了单独税率。对生丝、浮法玻璃、左旋对羟基苯甘氨酸甲苍钾

盐、氢氟酸、左旋羟基苯甘氨酸、硅铁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做出终裁，除左旋对羟基苯甘

氨酸甲苍钾盐、左旋羟基苯甘氨酸、硅铁案裁定不征税外，其他案件均维持了征税。

（１）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技术级和食品级磷酸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技术级和食品级磷酸做出

反倾销终裁。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８０９２０００，２８０９２０２０。相关中国应诉企业获得

２０５．２８美元／吨的反倾销分别税率，其他中国企业获得２４２．７７美元／吨的反倾销税率。

（２）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双氯芬酸钠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９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双氯芬酸钠做出反倾销终裁：涉案

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４２００９０。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１４４卢比／千克的反倾销税。在本案

中，没有中国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

在本案中，共有１３家中国企业涉案，印度商工部最终裁定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均为

７０％—７５％；损害和因果关系方面，印度商工部最终裁定，在调查期内，中国对印度涉案

产品的出口激增给其国内产业造成了产能闲置、市场份额下滑、利润下降等实质损害。

（３）印度对华头孢三嗪钠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头孢三嗪钠做出反倾销终

裁。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４１９０９０和２９４２００９０。相关中国应诉企业获得５５．６１—

５７．９８美元／公斤的反倾销分别税率，其他中国企业获得７７．３５美元／公斤的反倾销税率。

（４）印度对中国等五国的过氧化氢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８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欧盟、印尼、韩国和土耳其的过氧化

氢做出反倾销终裁：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２２１００美元／吨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海关编

码为２８４７００００。在本案中，没有中国企业应诉，印度商工部以“任何其他合理依据”的原

则来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５）印度对中国顺丁烯二酐做出反倾销调查终裁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１日，印度商工部发布对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尼顺丁烯二酐（Ｍａ

ｌｅｉｃ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及其勘误。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２９１７１４００。

终裁以结构价格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认定中国产品构成倾销，并对印度国内

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中国应诉企业获得８２．３５美元／吨和９４．３４美元／吨的分别税率，对

其他中国公司出口的产品征收２０３．６１美元／吨。

（６）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硫化黑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４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硫化黑做出反倾销终裁。涉案产品

海关编码为３２０４１９６７。中国应诉企业分别获得４１．３％和４２．４％的反倾销分别税率，其

他企业获得１１６．８％的分别税率。

（７）印度对中国橡胶助剂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橡胶助剂（ＭＢＴ，ＣＢＳ，ＴＤＱ，ＰＶＩ，

ＴＭＴ，ＰＸ１３（６ＰＰＤ））以及韩国的橡胶助剂（ＰＸ１３（６ＰＰＤ））做出反倾销终裁。涉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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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海关编码为３８１０、３８１２、２９２１、９８０１、２９３４、２９４２、２９３３、２９３０、２９２５、２９３５。

中国相关应诉企业橡胶助剂（ＭＢＴ，ＣＢＳ，ＴＤＱ，ＰＶＩ，ＴＭＴ，ＰＸ１３（６ＰＰＤ））获得

１３．０５—４２．７卢比／公斤的反倾销分别税率，其他企业获得１８．２２—６０．５９卢比／公斤的

反倾销税率。

（８）印度对中国ＤＶＤ可刻录光盘做出反倾销终裁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ＤＶＤ可刻

录光盘做出反倾销终裁：对原产于中国或自中国出口的涉案产品征收６８．１１美元／千件

的反倾销税；对原产于中国香港或自中国香港出口的涉案产品征收６６．７２美元／千件的

反倾销税；对原产于中国台湾或自中国台湾出口的涉案产品征收６５．６３美元／千件的反

倾销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８５２３２９２０、８５２３２９５０、８５２３２９７０、８５２３４０４０、８５２３４０５０、

８５２３４０６０、８５２３４０８０、８５２３４０９０、８５２３８０９０、８５２３５２９０、８５２３８０５０、８５２３９０１０、８５２３９０４０、

８５２３９０５０和８５２３９０９０。

４．２００８年发起的复审调查

２００８年，印度共对糖精、尼龙长丝纱线、粘胶长丝、连二亚硫酸钠、亚硝酸钠反倾销

案发起期中复审调查，并对帘子布、三聚氰胺、磷酸氯喹、聚醚多元醇、二氧化钛、碳酸钾、

卷尺、维生素Ｅ、无缝合金或非合金钢管、维生素Ｃ、石墨电极反倾销案发起日落复审。

５．印度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印度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在印度的反倾销调查中，调查机构不承认

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采用替代国的内销价格或构造价格作为中国企业的正

常价值，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尽管中国企业可以在个案中申请企业

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反倾销总局就市场经济地位相关标准进行评估、给予个案市

场经济地位，并在替代国的选择、正常价值的计算方法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给中

国出口企业应诉带了困难。此外，印度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还存在透明度不足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不作披露或披露不及时。

（七）政府采购

印度不是《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印度政府采购的具体实践和程序均不够透

明。印度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实行采购优惠政策，优先考虑那些出价低于标的

价格１０％的国有企业，导致鲜有外国企业在印度政府采购项目中中标。

（八）服务贸易壁垒

１．保险

依据印度《１９９９年保险条例与发展法》，外资可以参与印度保险业，但是对已付资本

的持股比例不得高于２６％。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度内阁同意进一步开放保险业，将外

资持股保险公司比重从２６％提高到４９％，但是印度议会是否会同意内阁的提案还有待

进一步关注。

２．银行

外资银行在印度开展业务有以下三种形式：分行、全资支行或者通过在私人印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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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持股。虽然印度开放私人持有银行，但是大多数印度的银行都是政府所有，而且进

入银行业的限制较多。未经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外资银行不得收购印度私人银行超

过５％的股份。同一家印度私人银行内所有外国股份的总和不得超过７４％。

虽然政策上允许外国银行在印度设立全资支行，但是规定必须在２００９年前将其所

有股份出售至２６％以下，因而使此项政策失去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印度仍没有一家

全资的外国银行支行。

３．会计服务

根据印度的相关规定，只有毕业于印度国内大学的人方有资格成为印度的职业会

计师。外国会计公司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会计公司同等互惠待遇的条件下，方可在

印度从事相关会计业务。只有以合伙人的形式成立的公司才可要提供金融审计服务，

而且持有外国证照的会计师不能成为印度的会计师公司里的股份合伙人。目前印度正在

推动《有限责任合伙人法案》的通过，开放对持有外国证照的会计师和专业咨询师的限制。

４．建筑与工程

在印度，许多建设项目只能以不可兑换的卢比支付。只有由国际发展机构出资的

政府项目才可以用外币结算。除非印度国内公司无法完成施工任务，否则外国建筑公

司不可能得到政府建筑项目的合同。总的来说，外国公司只有通过同印度本地公司合

资的方式才能参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

５．法律服务

印度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法律服务领域，也不允许跨国律师事务所在印开

立办事处。

根据规定，任何想在印度从事法律服务的个人必须是印度律师理事会的注册成员。

外籍法律服务者只有在其母国给予印度籍人士同执业的条件下，才可以在印度律师理

事会注册。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法律业，且外国律师事务所不能在印度开设办公

室。外国法律服务人员必须在印度本国的法律公司里从业或担任咨询师，但不能签署

文件或作为客户代理，更不能成为律所合伙人。

６．电信业

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将外资对国内及国际长途电话服务的持股上限比例从４９％提高

到７４％，但是外国公司在公平竞争方面仍然存有顾虑，印度政府仍然保留了对印度三大

电信公司的主要所有权，包括：拥有ＶＳＮＬ公司２６％的股份；ＭＴＮＬ公司５６％的股份以

及ＢＳＮＬ公司１００％的所有权。

７．销售服务

除单一品牌的零售外，印度禁止外资进入零售业。禁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多品牌

零售服务，且外国直接投资在单一品牌零售业的持股比率不得高于５１％。

８．广播电视

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有线网络的比例不得超过４９％。外国投资“直接入户”广播的总

比例被限制在４９％，外国直接投资广播公司和有线公司的上限为２０％。目前新频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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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设备投资最高上限为２６％，且必须确保印度合伙人持有至少５１％的股份。

印度禁止任何外资进入ＦＭ广播。有线运营商的外国股份最多不得超过４９％。

四、投资壁垒

近年来，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多次以安全为由或以敏感领域加以阻挠。

（一）以“安全威胁”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在印度承包工程

２００８年３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向各邦下发通知，要求各邦细致审查并禁

止来自敏感国家，涉及安全问题的投资。中国已经被印度列入“敏感国家”列表。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知部分中资企业拟投标马邦Ｖａｉｔａｒｎａ大坝项目（项目投资

约６０亿卢比）后，提醒孟买市政公司，中国公司投标此项目涉及安全问题。理由是此项

目靠近Ｂｈａｂｈａ核电站、西印度海军基地和印度空军战斗机基地。

据印度媒体２００８年８月报道，印内阁安全委员会即将通过一份“外国公司参与印度

敏感地区水电项目建设”的限制政策，对距离印度边境、限制区、军事保护区５０公里范围

内的水电建设项目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杜绝因外国公司参与而产生的潜在安全威胁。

该政策一旦通过，内政部将插手此类项目的资格审查。外国承包商即使获准参与

此类项目，也要在印方业主和政府的监督下，将技术和管理人员数量压缩到最少，普通

工人将被排除在外。外交部也将采取相应措施，监视特定人员和特定公司的员工，还将

限制签证和工作许可的发放数量。

近年来，印方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中国公司投标工程，或即便中标也不能获得工程

的事件屡屡发生。２００６年，印度政府取消了中国某公司中标的４３６亿卢比的卡拉拉邦

（Ｋｅｒａｌａ）的深水国际航运码头项目。同年，还拒绝了中国香港公司投标孟买和清奈两港

口的集装箱码头建设。２００７年２月，内政部认为ＯＮＧＣ与中国某石油勘探局签订的地

质３Ｄ数据获取合同涉及安全问题，２４亿卢比的合作项目被取消。２００８年，印度石油天

然气公司（ＯＮＧＣ）与中国一家地震调查公司签订合作合同，但由于内政部认为涉及国家

安全，ＯＮＧＣ取消了与该公司的合作。

（二）限制中方企业进入敏感地区

据印度媒体报道，出于安全考虑，印度政府将在查谟、克什米尔和所谓的“阿鲁纳恰

尔邦”等敏感地区设定安全排除区域，以此对中国电力设备制造商设限。

由于目前许多电力项目因安全问题被推迟，印度电力部正在推动国家安全委员会

针对中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等“敏感国家”的电力公司出台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所谓

“敏感国家”里，只有中国在电力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方面实力较强，所以这一举措实际

上主要针对中国。此外，印度政府对大量外国工人在印工作深感忧虑，正探讨将外国工

人数量限制在每个项目最多不超过４０人。

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印度电力部的这项提案，印度驻相关国家的使馆将通过专

门表格限制外国人入印签证的数量，内政部也将出台相应的限制规定。印方还将据此

更新公司黑名单的内容，这些公司将被禁止参与项目招标。印情报部门也计划对所谓

的“阿鲁纳恰尔邦”、东北邦和锡金邦的水电项目实行初步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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